
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公眾諮詢
正在進行當中，

香港社會普遍予以堅定支持，期待早日完
成立法工作。但另一方面，外部勢力卻沒
有一刻放鬆對23條的攻擊抹黑，從美英當
局的高官、過氣的反華政客，到各類反華
媒體，可以說是空群而出。他們散播各種
虛假事實，刻意 「妖魔化」 23條立法，意
圖製造恐慌以分化香港社會。對於這些破
壞立法的行徑，社會各界都要保持警惕，
更要加大駁斥和澄清力度，用好各種平台
和模式，以正視聽以儆效尤，為立法的順
利推進護航。

惡毒攻擊 亂港心不死
1，美英當局高官，惡毒攻擊。美西

方反華勢力一直視香港國安法和23條立法
為眼中釘、肉中刺，憂慮日後無法再進行
操控香港亂象的勾當，正因如此，他們千
方百計進行攻擊抹黑。例如，英國保安國
務大臣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早

前在倫敦出席港人組織的活動時攻擊稱，
特區政府指立法會保障香港繁榮是 「完全
荒謬」 的說法， 「23條及國安法唯一成就
的，是摧毀令香港繁榮因素的法律」 ，云
云。

圖根達特口出狂言，惡形惡相，但從
其謬論可見，此人不僅沒有看過23條立法
建議，甚至連英國自身的國家安全法也沒
有看過，無知兼可笑；而意圖干預他國內
政，破壞其他地區的立法行動，這已公然
違反了國際關係準則。

2，過氣反華政客，散播謬論。從美
國到英國，存在一批靠他國分裂勢力而生
的政客，當中 「末代港督」 彭定康就是其
中的 「佼佼者」 。此人日前在英國牛津市
出席港人團體舉辦的賀年活動，一方面緬
懷其在香港的風光生活，另一方面又極力
攻擊香港，聲稱特區政府對23條立法的決
心令他 「詫異」 ，形容特區政府現在 「已
經可以因為有人摳鼻子而將其囚禁」 ，不
明白為何特區政府還有需要就23條立法，
云云。

彭定康正是香港回歸以來一段時間出
現亂象的始作俑者，此人破壞香港的平穩
過渡，扶植亂港勢力，又在回歸後不斷挑
動分化香港社會，早已是臭名遠昭，如今
還敢對23條立法說三道四，只能說明其亂
港之心不死。

3，反中亂港媒體，煽動對立。自立
法諮詢展開以來，一些外國媒體立場先行，
刊出一些嚴重違背事實的所謂報道和評論。
當中，自由亞洲電台就是最極端的一個，
對23條立法極盡歪曲抹黑之能事，造謠手
段卑劣，可謂毫無底線。事實上，自由亞
洲電台絕非什麼獨立媒體，而由美國國會
資助於1996年開播，並以私營身份出現，
實際上隸屬於美國國際廣播局（IBB），
並受它的控制。這一授意來自美國官方廣
播事務委員會，一個由美國總統任命、並
且朝野兩黨都支持的官方機構。可以說是
一個徹頭徹尾的 「顏色革命」 的煽動和宣
傳工具。

不論是美英當局的高官、過氣的反華
政客，還是反中亂港的媒體，無所不用其

極地攻擊23條立法，其根本目的，絕非所
謂的 「關心香港」 ，更不是什麼 「客觀評
論」 ，而是赤裸裸的破壞行徑，意圖通過
這類伎倆以達到分化香港社會、混淆國際
視聽、破壞23條立法的目的。對此，未來
有必要採取更及時、更果斷、更有效的反
駁反制舉措。

團結一致 為立法護航
一、抹黑不會停止，要用好各類平台

加強反駁解說。需要看到的是，對23條立
法的破壞，並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會貫穿
於整個立法過程。目前這些反中亂港勢力
還只是以較為籠統的方式進行抹黑和誤導，
其恐嚇的作用有限，但基於其政治目的，
未來必然會以更加細緻的策略，全方位抹
黑23條立法；也會利用竄逃海外的亂港分
子進行政治宣傳；更不排除會採取 「集體
行動」 。

對此，既要從宏觀層面進行有力的澄
清和駁斥，也要從受眾的角度宣傳正確的
立法內容；也要用好各類平台，通過比對

美西方國家的國安法律和23條立法，來達
到最佳的效果。

二、不能單靠政府，民間力量完全能
發揮關鍵作用。特區政府團隊過去近一個
月來已經非常努力，出席了大量諮詢活動，
也對各類外部勢力的謬論進行了駁斥。但
也要看到，23條立法並不只是特區政府的
工作，也是整個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和義
務。因此，社會各界尤其是民間團體都能
發揮關鍵作用，包括區議會、政團社團、
工商界等，因應各自界別的關心之處，及
時闢謠、解惑、澄清，做到及時、全面、
接地氣。

在經歷了2019年黑暴後的香港市民，
如今對美西方政客的言論、對反中亂港
勢力的文宣已有了天然的 「免疫」 能力。
但絕不能放鬆警惕，反華勢力不會放棄
利用23條立法的機會以通過打擊香港、
實現 「以港遏華」 的目的。我們相信，只
要各界團結一致，外部勢力就 「無縫可
鑽」 ，香港一定能如期順利完成23條立
法。

龍年首個工作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召
開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省委書記黃坤明在
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廣東作為經濟大省、
製造業大省，擁有豐厚的科技創新資源和雄
厚的科技創新實力，在高質量發展上肩負重
要使命和重大責任。今年廣東省的 「新春第
一會」，再次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習近平
總書記有關廣東發展的重要講話作引領，明
確廣東省將要奮力建設一個靠創新進、靠創
新強、靠創新勝的現代化的新廣東。

推動規則對接機制對接
廣東省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以科技創

新推動產業創新，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對於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注入更大的動力。香港
必須抓緊廣東發展的機遇，當中關鍵是推動
大灣區的規則對接、機制對接，從而消除大
灣區的貿易、稅項、制度、人才流動等壁壘，
讓大灣區真正做到 「全要素」 自由流動，實
現灣區的深度融合。這樣，香港坐擁的再不
只是700多萬人的市場，而是超過8千萬人口
的龐大市場，香港的金融、創科、專業、經
貿等服務，將可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
的經濟將可前途無限。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
實現經濟再次騰飛的關鍵，藉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周年這個里程碑日
子，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各界應思考如何更
好地擁抱大灣區的機遇。

5年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同發布《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目標是打造一
個世界級的灣區，更是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典
範。經過5年的奮鬥拚搏，大灣區交出了一份
沉甸甸的成績單。2023年大灣區經濟總量預

計超13.6萬億元，經濟規模邁上新台階；
大灣區人口從約7000萬增長到超過8600
萬；進入世界500強企業25家，比2018年
增加5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7.5萬家，比
2018年增加3萬家； 「軌道上的大灣區」
基本建成，各項大型基建相繼啟用；大灣
區的人流往來越來越方便，宜居宜業宜遊
的優質生活圈逐漸成型。橫琴、前海、南
沙、河套四個平台相繼落子，各有側重， 「以
點帶面」 引領帶動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不斷
深入。大灣區5年來取得了令外界舉世矚目的
成績。

去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
強調，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
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
化的引領地。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大灣區建設
寄予厚望，也對大灣區下一步發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廣東省省委書記黃坤明在講話中指出，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作為新時代最大的政治，把堅持高質
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深刻指明新時
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和實現路徑，那就是幹
現代化，以高質量發展支撐現代化建設。這
表明大灣區下一階段的發展重心，就是要推
動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好各城市
的優勢。其中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對外 「窗
口」 、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將可發揮更重
要的作用。

毋庸諱言，大灣區經過多年發展，已經
進入深度融合階段，以往較易處理的融合問
題基本已經做好，下一步就是要處理 「硬骨
頭」 ，直面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
域、三個關稅區」 的制度融合問題，進一步
建設大灣區共同市場，打通三地的人流、物
流、資金流，做到 「全要素」 的聯通。這是
大灣區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下一階段需要
重點突破的地方，否則灣區的 「全要素」 未

能完全流通，香港的金融優勢、人才優勢、
經貿優勢將難以盡情發揮。

例如在人才上，香港創科人才國際化程
度全球領先，全球國際化大學排名14，香港
更有三所位列世界前十名。加上多年來積累
的國際經驗、信譽、網絡，以及 「一國兩制」
的優勢，都令香港能夠匯聚海內外人才及成
為國際創科合作及交流的中心。然而，這些
人才要更好地服務灣區，需要在人才流動、
專上學院的合作以及簽證等方面拆牆鬆綁，
讓人才能夠自由流動。再如金融上，兩地金
融互聯互通，仍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限制，
香港金融業北上經營仍存在不少阻撓，這些
規則、制度上的不對接，將窒礙大灣區的深
度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
年慶祝大會上，已經為大灣區的深度融合作
出指引，明確要求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
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
機制對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
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當中提出要推動三地
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從而實現大灣區市
場一體化，這正是大灣區深度融合的主要方
向。

全面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
三地政府應推動灣區在貿易、投資、規

則等領域全面對接，進一步消除粵港澳三地
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高度開放的經濟運行
體制，全面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準。同
時，鑒於三地制度的不同，要推動制度對接
需要有更創新的思維，建議可由中央直接指
導介入，以創新的平台推動大灣區的深度融
合，突破制度上的阻隔，共同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成國家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

堅決駁斥外部勢力對23條立法的抹黑

自由亞洲電台散播謬論居心叵測
基本法23條立

法的公眾諮詢已經
啟動近三周，特區
政府官員積極地出

席電視電台節目、各種會議及座談會，向
各界講解今次諮詢文件的內容。當中，律
政司司長林定國在一個電視訪談中，被問
及第23條立法後，傳媒若訪問被通緝的海
外港人會否觸犯法律時，表示專訪對象通
常會經過媒體篩選，若是明知受訪者被通
緝，對方過去又很熱切發表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言論，仍為被通緝人士提供發表違法
言論的平台，便有機會負上協助教唆他人
的嫌疑。

部分媒體對此刻意作出誤導，宣稱林
定國之言已證明，23條立法將損害香港的
新聞自由，云云。以美國國會資助的自由
亞洲電台為例，更是刻意訪問去年底因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通緝的逃犯許穎婷，
對方還在專訪中不斷攻擊抹黑香港，聲稱

特區政府在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公
民社會云云。

「持平報道」非協助犯罪擋箭牌
先撇開立法不說，現實當中，不管任

何媒體，其報道的篇幅和資源都是有限的，
採訪什麼人、刊出什麼報道，很多時候都
是經過 「篩選」 ，其標準又往往便建基於
媒體甚至是編輯本身的意識形態。

許穎婷提到所謂的持平報道，並指持
平應是 「包容不同立場人士意見」 ，這不
過是要混淆視聽。借用著名美國記者體Dan
Gillmor的德一番話： 「某種意義務上，公
正意味着聆聽不同意見，但並不意味着重
複謊言或重複歪曲事實之詞來達到慵懶的
平等假象。」 即使在現實中，同等重視不
同立場意見的報道亦十分少見，以訪問許
穎婷的該篇報道為例，為何只找這名通緝
犯接受訪問，而不找立場與其不同的人接
受訪問？答案不正是訪問的外媒本身有既

定立場嗎？
是故，持平報道是靠着業界理應自我

約束的傳媒道德要求，但不能構成傳媒協
助他人犯罪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擋箭牌。
事實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9條雖是透過保障發表自由的形式維護
新聞自由，但也在第三款規定發表意見權
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包括保
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
化之所需，而以立法形式加以限制。

換言之，傳媒因協助他人傳播危害國
家安全的訊息而受檢控，其實便跟媒體協
助他人誹謗或散播恐怖主義信息一樣，本
來便不屬於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與此同
時，協助犯是普通法本來已有的法律概念，
協助跟串謀的共犯之別，在於後者有着相
同的犯罪意識，並以某種方式參與犯罪，
協助犯則通常是必須知道另一人正在實施、
將要實施或已經實施犯罪，並通過某種方
式幫助或鼓勵作案人，其幫助可以是任何

類型的，包括情感、經濟、或者協助對方
匿藏。

與此同時，協助犯不是23條立法才有，
而是普通法本已存在的法律概念，根據《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9條規定：任何人協
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
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當中的 「協助」 是
指被告人雖無相同的犯意，但是為他人實
施其犯罪意圖，於是為對方的犯罪行為，
或這是所欲達成的犯罪結果提供助力，以
促使犯罪結果實現。

有意圖協助煽惑才算違法
正因如此，刊登被通緝者的訪問內容，

究竟是否構成協助他人煽惑，須視乎兩個
因素：一是被通緝者接受訪問時所發表的
言論，是否具有煽動性；二是對方有否藉
此次訪問傳播其煽惑性訊息的意圖。若訪
問者本身早已得知上述兩個因素俱在，仍
主動為被訪者轉述，甚至完整轉述對方的

煽惑性信息，自然可被視為主觀上的 「故
意協助」 ，相信這是林定國司長在回答時
提到 「明知」 的原因，而對方是否有意利
用訪問傳遞煽惑性信息，記者根本可憑其
專業加以判斷。

由是觀之，立法將損害新聞自由一說，
不過是外媒刻意抹黑之言，法理上本來便
站不住腳。許穎婷指自己被香港媒體 「集
體杯葛」 ，未免太把自己當作一回事。畢
竟，許穎婷現時雖被通緝，但對方未被通
緝之前，在反中亂港勢力裏其實也沒什麼
知名度，而且早已竄逃外國多時。世上每
日都有這麼多的新聞，哪個正常媒體會在
報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去報道最能吸
引讀者眼球的大新聞，而去訪問一個名氣
本來便不太高的亂港小頭目？如此看來，
媒體更大可能不是 「不敢」 訪問她，而是
不願浪費人力，走去訪問一個過氣政棍而
已！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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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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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解說 澄清誤解
實現全要素自由流動 推動灣區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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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 「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公眾諮詢」 記者會上
宣布，正式啟動基本法第23條
立法的公眾諮詢工作。這是香港

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責任、落實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的體現。
因為工作關係，筆者一直與很多外國的商人及商會領導、科創

人士及風險投資者、學者專家及青年學生，還有不同國家的領事及
大使代表接觸，當然還有在學的海外學生和老師，他們都對香港未
來充滿信心和抱着期望。他們不單是學歷高、知識面廣，也是有國
際視野和經驗的人，大家雖然沒有太多直接討論有關23條立法的問
題，但當提及到營商的環境，包括人流及資金流在進出香港的高自
由度、對法律的高信任度，以及在各方面的高安全感，都是讚不絕
口的。大家都被香港的國際化，充足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及以香
港為接觸內地的切入點等吸引，並以香港作為其就業、創業及營商
的基地。

在23條立法諮詢工作展開後，筆者看到一些國家和政客以不同
形式醜化23條立法，政務司司長早前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時，也
遭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代表要求 「廢除」 香港國安
法。但是這些國家和政客從來不提，自己及世界很多國家制訂了不
同類型和性質的國家安全法律，以保障其政治、軍事、國土、經濟、
網絡、資源，及生態等不同層面的安全。許多市民也許並不知道，
這些國家的國安法律所涵蓋範圍及刑罰，其嚴苛程度難以想像。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雖然有對相關的攻擊抹黑作出反駁，但顯
得比較被動，予人特區政府沒有積極主動的在國際社會中反駁抹黑、
主動澄清的感覺。建議特區政府要更理直氣壯、更有自信地向國際
發出信息，甚至作出比較，例如美國最少有21部有關國家安全法，
英國最少有14部，加拿大最少有9部，新西蘭最少有2部，澳洲最少
有4部，而亞洲地區的新加坡亦最少有6部的事實，而且他們的國家
安全法律都具有域外效力的條文。美西方國家要求 「廢除」 香港國
安法的做法實在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國家安全相關立法在香港社會已經有充分的討論，在實踐中亦
得到大家的認同和肯定，最重要的是對香港現時得來不易的社會
穩定有着重要的作用，23條立法是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必不可少的法
律。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不要錯過當前的時機，在討
論立法的同時，必須廣泛地向市民講解法律條文及收集意見，更需
要主動及積極地反擊抹黑23條立法的謬論，以免部分市民因為接收
了錯誤訊息，而影響對23條立法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香港教育大學環球事務處處長、大灣區港澳人才協會高等教育
發展委員會主席


